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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06 证券简称：曲江文旅 编号：临2026-042

西安曲江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临时）

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西安曲江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临时）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会议通知和材料于2026年5月15日以通讯和邮件方式发出。

3、会议于2026年5月18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4、会议应参加董事8人，实际参加董事8人。

5、会议由董事长庄莹女士主持。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已经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并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2、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关于召开202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编号：临2026-043）。

特此公告。

西安曲江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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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曲江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202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会召开日期：2026年6月3日

● 本次股东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会类型和届次

202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

（二）股东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6年6月3日15点30分

召开地点：西安市雁塔区雁翔路3369号曲江创意谷A座16层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6年6月3日

至2026年6月3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

段， 即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9:

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本次股东会议案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详见2026年5月19日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刊登的相关公告。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无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

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

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请见互联

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

结果为准。

（三）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股和

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会网络投票的，可以通过其任一

股东账户参加。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

见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

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

出席股东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

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706 曲江文旅 2026/5/26

（二）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时间：2026年6月1日北京时间9:00～15:00。

（二）登记方式：

1、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证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委托代理人持股东身份证复印

件、授权委托书、代理人身份证办理登记；

2、法人股东持法定代表人证明文件、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委托代理人持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单位证明、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由法定代表人签署并加盖公章的授权委托书和

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3、异地股东可以用信函方式登记。

（三）登记地点：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六、其他事项

(一)�会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二)�公司地址：西安市雁塔区雁翔路3369号曲江创意谷A座16层。

(三)�登记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邮政编码：710061

联系电话：(029)89129355

特此公告。

西安曲江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西安曲江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6年6月3日召开的贵公司2026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

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600706 证券简称：曲江文旅 编号：临2026-041

西安曲江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所持部分股份拍卖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西安曲江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3月5日、4月8日分别披露了《关于

控股股东所持部分股份拟被拍卖的提示性公告》《关于控股股东所持部分股份拍卖进展公告》（详见公告

编号：临2026-023、临2026-032）。 公司控股股东西安曲江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旅游投

资集团” ），持有公司股份83,942,87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32.91%；本次被司法拍卖的17,585,141

股，占其持股数量比例为20.95%，占公司总股本的6.89%。 目前该部分股份处于冻结状态。

● 公司于2026年5月15日收到控股股东旅游投资集团通知，17,585,141股股票已执行过户。截至本公

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旅游投资集团持有公司股份66,357,73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26.02%，不会

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一、本次股权过户情况

公司于2026年3月5日、4月8日分别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所持部分股份拟被拍卖的提示性公告》《关

于控股股东所持部分股份拍卖进展公告》（详见公告编号：临2026-023、临2026-032）。 近日，公司收到控

股股东旅游投资集团出具的《关于持有曲江文旅部分股票拍卖进展的通知》，主要内容如下：

“根据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2026年4月2日对我司持有曲江文旅17,585,141股 （分为六笔拍卖）股

票拍卖结果，按照《拍卖公告》要求，拍卖余款应在2026年5月6日15时前缴入法院指定账户。

截至目前，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查询显示，我司所持曲江文旅17,585,141股股票已

执行过户，暂未收到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的《拍卖成交确认书》公示。 我司将持续关注拍卖结果进展情

况，进展情况将及时告知上市公司。 ”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拍卖事项不会影响公司的生产经营，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2、经公司核查，竞拍人徐秀龙、陈媛媛、陈瑞岳、林纬安等人与公司控股股东旅游投资集团无关联关系。

3、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第

十四条：“上市公司大股东减持或者特定股东减持，采取协议转让方式的，受让方在受让后6个月内，不得减

持其所受让的股份。 ” 及第二十二条：“（三）通过司法扣划、划转等非交易过户方式执行的，参照适用本指

引关于协议转让方式减持股份的规定， 但本指引第十四条第一款关于受让比例、 转让价格下限的规定除

外。 ” 规定，本次被拍卖的17,585,141股已完成股份变更过户，受让方在受让后6个月内不得减持。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

com.cn。 公司公告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西安曲江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8日

证券代码：002979� � � � � � � �证券简称：雷赛智能 公告编号：2026-021

深圳市雷赛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

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深圳市雷赛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雷赛智能” ） 本次涉及回购注销限制性

股票的激励对象共计86名，对应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共计为832,000股，占回购注销

前公司总股本注1的0.2635%。

2、 公司已于2026年5月18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上述限制性股票

的回购注销手续。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315,798,247注2股减少为314,966,247股。

注1：因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行权期、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行权期行权

条件达成，可行权期限首次授予部分为2025年12月19日起至2026年11月2日止；预留授予部分为2025年12

月19日起至2026年8月28日止。 目前处于行权期，公司总股本数量及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会随之变动，本公

告中“公司总股本” 指截至2026年5月11日公司总股份数量，为315,798,247股；

注2： 公司在办理上述证券过户登记中， 期间因股票期权部分激励对象行权， 造成公司总股本增加1,

657,400股。

一、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1、2022年5月26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

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宜的议案》。 同日，公司第四届监

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上述议案并对本期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期激励计划

发表了独立意见。

2、2022年5月27日，公司在内部办公OA系统对激励对象名单和职务进行了公示，公示时间为自2022年

5月27日起至2022年6月6日止，在公示期间，公司监事会及相关部门未收到对本次拟激励对象提出的任何

异议。 监事会对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 详见公司于2022年6月8日在巨潮资讯网站(http:

//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监事会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的核

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3、2022年6月13日，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宜的议案》， 并于2022年6月

14日提交披露了 《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

报告》。

4、2022年7月15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向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

意见，同意公司董事会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认为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确定的授予日符

合相关规定。

5、2022年7月25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向88名

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750.00万股， 授予价格为7.96元/股，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期为

2022年7月27日。

6、2023年6月2日，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及预留授予价格、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关于

向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经调整后，首次授予部分限制

性股票回购价格由7.96元/股调整为7.66元/股， 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由7.96元/股调整为7.66元/股，股

票期权行权价格由20.37元/股调整为20.07元/股。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公司董事会向激

励对象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认为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确定的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

7、2023年6月19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向9名

激励对象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50.00万股，授予价格为7.66元/股（调整后），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日

期为2023年6月21日。

8、2023年8月14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与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回购注销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9、公司于2023年8月31日召开了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22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公司回购注销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308,800股限制性

股票。 公司已于2023年11月27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前述限制性股票

的回购注销手续。

10、2024年4月25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与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预留授予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未

成就暨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于2024年5月20日召开了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上述议案，同意回购注销共计2,644,000股限制性股票。

11、2024年7月10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与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业绩考核指标的议案》，同意公司调整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

业绩考核指标，并修订《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

考核管理办法》相应条款。

12、2024年8月26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

整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经调整后，限制性股

票回购价格由7.66元/股调整为7.54元/股，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20.07元/股调整为19.95元/股。

13、2025年9月2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关于2022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解除限售期、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

议案》《关于回购注销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

此发表了意见。

二、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相关情况

（一）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原因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

稿）》及《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修订稿）》等相关规定，鉴于首次授予限制性股

票中存在4名激励对象、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中存在1名激励对象已离职而不再符合激励对象资格，公司董

事会拟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鉴于首次授予第三个解除限售期和预留授

予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公司层面业绩考核部分达标，公司层面解除限售比例为80%，其中，首次授予限制性股

票中存在73名激励对象、 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中存在8名激励对象， 因2024年度个人层面绩效考核均为

“A” ，对应解锁比例为100%。 综上，公司董事会拟对上述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

注销。

综上，本次涉及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共计86名，对应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数量共计为832,000股。

（二）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本次拟回购注销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共计为832,000股；首次授予部分

需回购注销77名激励对象的部分限制性股票数量为762,000股, 预留授予部分需回购注销9名激励对象的

部分限制性股票数量为70,000股。

综上，前述情形合计应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数量为832,000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0.2635%，涉及激

励对象共计86人。

（三）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及调整说明

1、根据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规定：激励对象因辞职、被公司辞退、被公

司裁员、解除劳动关系等原因而离职，自离职之日起，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

售，由公司按授予价格加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之和回购注销。

2、公司已于2025年5月29日实施完成了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工作，根据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公司于2025年9月2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及第五届监

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对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由7.54

元/股调整为7.22元/股。

综上，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7.22元/股加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之和。

（四）回购资金来源

公司应就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向激励对象支付回购价款共计6,584,712.20元，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

金。

三、验资情况

2026年5月11日，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事项进行了审验，并

出具了容诚验字[2026]518Z0042号《验资报告》。 经审验，截至2026年3月26日止，公司已减少出资合计人

民币832,000.00元，实际归还货币资金情况如下：

公司于2025年11月6日至2026年3月26日， 陆续以货币资金归还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回购人民币6,

469,177.76元，代缴个人所得税人民币115,534.44元，共计人民币6,584,712.20元。 公司变更后的股本为人

民币313,308,847.00元，比申请变更前人民币314,140,847.00元减少人民币832,000.00元。 变更后的注册

资本达到法定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

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事项已办理完

成。

四、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本结构的变动情况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的股份总数将减少832,000股，公司股本结构的预计变动情况

如下：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股）

（+/-）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94,038,240 29.78 -832,000 93,206,240 29.59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221,760,007 70.22 0 221,760,007 70.41

三、股份总数 315,798,247注1 100 -832,000 314,966,247 100

注1：因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行权期、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行权期行权

条件达成，目前处于行权期，本次变动公司在办理上述证券过户登记中，期间因股票期权部分激励对象行

权，造成公司总股本增加1,657,400股。 公司总股本数量及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会随之变动，本公告中“公

司总股本”“本次变动前股份总数” 指截至2026年5月11日公司总股份数量，为315,798,247股。

注2： 以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以回购注销事项完成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

本结构表为准。

五、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系公司根据《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修订稿）》对已

不符合条件的限制性股票的具体处理，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

生较大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积极性和稳定性。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限制性股票数量、股

份总数相应减少，公司注册资本也将相应减少。 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勤勉尽职，认真履行工作职责，为股东

创造价值。

特此公告。

深圳市雷赛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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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雷赛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股东会的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18日（星期一）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18日（星期一）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18日（星期一）即上午9:15至9:

25、9:30至11:30、 下午13:00至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

cn）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18日（星期一）上午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2、股权登记日：2026年5月13日（星期三）

3、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曙光社区智谷研发楼B栋20层会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5、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李卫平先生

本次股东会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深圳

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和《公 司章程》等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所持有效表决权（含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59人，代表股份145,316,990股，占

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6.0074%。 其中：

1、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6人，代表股份140,844,41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4.5914%。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33人，代表股份4,472,57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4160%。

3、 出席本次会议持股5%以下的中小股东共252人， 代表股份11,228,990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5551%。

出席和列席本次会议的其他人员有：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

二、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了表决，表决结 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45,303,2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06%；反对11,2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7%；弃权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7%。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215,2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80%；反对11,2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97%；弃权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3%。

（二）审议通过了《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45,303,2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06%；反对11,2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7%；弃权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7%。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215,2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80%；反对11,2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97%；弃权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3%。

（三）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45,302,2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99%；反对12,2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4%；弃权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7%。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214,2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91%；反对12,2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86%；弃权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3%。

（四）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45,299,3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79%；反对15,1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4%；弃权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7%。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211,3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33%；反对15,1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45%；弃权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3%。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拟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45,301,0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91%；反对13,4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2%；弃权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7%。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213,0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84%；反对13,4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93%；弃权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3%。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补充确认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34,811,3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52%；反对13,1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6%；弃权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2%。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213,3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11%；反对13,1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67%；弃权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3%。

本议案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57,318,9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51%；反对17,1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8%；弃权2,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1%。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208,9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19%；反对17,1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23%；弃权2,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8%。

本议案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八）审议通过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45,299,9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83%；反对14,1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7%；弃权2,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0%。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211,9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86%；反对14,1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56%；弃权2,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8%。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9.01审议通过了关于担任管理职务的非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57,712,2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11%；反对13,3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0%；弃权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9%。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212,2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13%；反对13,3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84%； 弃权3,4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3%。

本议案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9.02审议通过了关于未担任管理职务的非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20,939,3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54%；反对13,7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3%；弃权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2%。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211,3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33%；反对13,7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20%；弃权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7%。

本议案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9.03审议通过了关于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45,299,2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78%；反对13,8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5%；弃权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7%。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211,2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24%；反对13,8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29%；弃权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7%。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45,299,3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79%；反对14,1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7%；弃权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4%。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211,3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33%；反对14,1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56%；弃权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2%。

以上若出现相关数据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不相等系由四舍五入原因成。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郭峻珲律师、黄俊伟律师

3、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

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雷赛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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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雷赛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深圳市雷赛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股票 （证券简称： 雷赛智能， 证券代码：

002979）于2026年5月15日、2026年5月18日连续两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针对相关事项进行了核实，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者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的重大

信息；

3、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

大事项；

5、股票异常波动期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经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

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

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上市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

息为准。 公司将继续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

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雷赛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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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会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18日（星期一）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18日（星期一）

上午9:15-9:25，9:30-11:30， 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6年5月18日上午9:15至2026年5月18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汕头市濠江区南山湾产业园区南强路6号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会

议室。

3、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翁伟武

5、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247人，代表股份总数250,343,62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8438％（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股份总数为419,993,636股，剔除回购专用

账户中的股份数量1,664,900股后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418,328,736股，下同。 ）其中：

（1）参加现场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8人，代表股份总数236,827,64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56.6128％。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39人，代表股份总数13,515,98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309％。

（3）参加本次股东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除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计239人，代表股份总数13,515,98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2309％。

2、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会进行现场见证，并

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按照议程，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投票表决，表决结果

如下：

1、审议通过了《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0,088,6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81%；反对239,1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55%；弃权15,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260,9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133%；反对239,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690%；弃权15,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76%。

2、审议通过了《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0,088,4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81%；反对238,1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51%；弃权17,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260,7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119%；反对238,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616%；弃权17,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65%。

3、审议通过了《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0,080,8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50%；反对249,3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96%；弃权1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253,1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556%；反对249,3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445%；弃权1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99%。

4、审议通过了《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0,080,0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47%；反对249,3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96%；弃权1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252,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497%；反对249,3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445%；弃权1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58%。

5、审议通过了《关于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0,078,6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41%；反对250,4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00%；弃权1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250,9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394%；反对250,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526%；弃权1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80%。

6、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公司及下属公司向相关金融机构申请授信融资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0,075,2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28%；反对253,7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13%；弃权1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247,5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142%；反对253,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770%；弃权1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88%。

7、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控股股东及其配偶为公司及下属公司申请授信融资提供担保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4,365,8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829%；反对252,9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88%；弃权1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247,5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142%；反对252,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711%；弃权1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47%。

本议案涉及的关联股东翁伟武先生、柯丽婉女士已回避表决。

8、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担保及财务资助额度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4,224,4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003%；反对257,6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27%；弃权1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243,6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853%；反对257,6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059%；弃权1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88%。

本议案涉及的关联股东翁伟武先生、翁伟嘉先生、柯丽婉女士、蔡沛侬女士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因此本议案获股东会审议

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0,078,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43%；反对250,3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00%；弃权1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251,2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416%；反对250,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519%；弃权1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65%。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外汇衍生品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0,067,4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97%；反对258,0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31%；弃权1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239,7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565%；反对258,0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089%；弃权1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47%。

11、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0,083,2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60%；反对238,0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51%；弃权2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1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255,5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734%；反对238,0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609%；弃权2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57%。

12、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0,069,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07%；反对248,5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93%；弃权2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242,2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750%；反对248,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386%；弃权2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64%。

13、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339,0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290%；反对261,6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205%；弃权2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233,8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128%；反对261,6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355%；弃权2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17%。

本议案涉及的关联股东翁伟武先生、翁伟博先生、翁伟炜先生、翁伟嘉先生、柯丽婉女士、蔡沛侬女士、

郑涛先生已回避表决。

14、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0,061,0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71%；反对261,6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45%；弃权2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233,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091%；反对261,6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355%；弃权2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54%。

15、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0,074,7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26%；反对255,3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20%；弃权1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247,0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105%；反对255,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889%；弃权1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06%。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因此本议案获股东会审议

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经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派出的温定雄律师和曲艺律师到会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认为：

贵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

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英联

包装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四、备查文件

1、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八日

股票代码：002072� � � � � � � � � � � � � �股票简称：凯瑞德 公告编号：2026-L022

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将被司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风险提示：

1、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王健先生持有的34,454,600

股公司股票，占其所持股份的45.83%，占公司总股本的9.37%，将于2026年6月4日10时至2026年6月5日10

时（延时除外）在京东司法拍卖平台被司法拍卖。

2、若前次成功拍卖的股份顺利完成过户，且本次股份拍卖全部拍出，王健先生仍为公司第一大股东，直

接持有公司股份数量将由69,894,600股变更为35,440,000股，持有比例将由19.01%变更为9.64%，其一致

行动人保成鼎盛国际贸易（北京）有限公司持有公司5,280,000股，持有比例1.44%。 王健先生及其一致行

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将由75,174,600股变更为40,720,000股， 持有比例将由20.45%变更为

11.07%， 与目前公司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9.49%接近， 王健先生所持股份中被质押的股份为35,440,000

股，占其与一致行动人合计所持股份的87.03%。

3、本次司法拍卖事项尚处于公示阶段，根据相关规定，法院有权在拍卖开始前、拍卖过程中，中止拍卖

或撤回拍卖，后续可能还涉及竞拍、缴款、股权变更过户等环节，拍卖结果存在不确定性。

4、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股份被司法拍卖的后续情况，并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近日于京东司法拍卖平台查询得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王健先生所持有的被冻结的公司

股份将在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京东司法拍卖平台被司法拍卖。 具体情况如下：

一、控股股东股份前次被拍卖的基本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王健先生所持有的被冻结的35,454,600股公司股份于2026年5月6日10时

至2026年5月7日10时在京东司法拍卖平台由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实施司法拍卖， 成交1,000,000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0.27%，其余34,454,600股流拍。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6年5月8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

部分股份被司法拍卖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6-L019）。已竞拍成功的1,000,000股，后续仍涉及余款

缴纳、法院执行、股权过户登记等环节，其最终结果存在不确定性。

二、控股股东股份本次被拍卖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

或第一大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

本次拍卖股份

数量（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是否为限

售股

起始日 到期日 拍卖人 原因

王健 是 34,454,600 45.83% 9.37% 否

2026年6月4

日10时

2026年6月5

日10时

北京市丰台

区人民法院

司法拍

卖

三、控股股东股份累计冻结、拍卖及质押的情况

若前次成功拍卖的股份顺利完成过户，王健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累计被冻结、拍卖及质押的

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累计被冻结、拍

卖数量(股)

累计被质押数

量(股)

被冻结、拍卖股份合计 已质押股份合计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王健 69,894,600 19.01% 34,454,600 35,440,000

45.83%

9.37%

47.14%

9.64%

保成鼎盛国际贸

易（北京）有限公

司

5,280,000 1.44% 0 0 0% 0%

合计 75,174,600 20.45% 34,454,600 35,440,000 45.83% 9.37% 47.14% 9.64%

四、其他说明

1、本次司法拍卖事项尚处于公示阶段，根据相关规定，法院有权在拍卖开始前、拍卖过程中，中止拍卖

或撤回拍卖，后续可能还涉及竞拍、缴款、股权变更过户等环节，拍卖结果存在不确定性。

2、若前次成功拍卖的股份顺利完成过户，且本次股份拍卖全部拍出，王健先生仍为公司第一大股东，直

接持有公司股份数量将由69,894,600股变更为35,440,000股，持有比例将由19.01%变更为9.64%，其一致

行动人保成鼎盛国际贸易（北京）有限公司持有公司5,280,000股，持有比例1.44%。 王健先生及其一致行

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将由75,174,600股变更为40,720,000股， 持有比例将由20.45%变更为

11.07%，与目前公司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9.49%接近，王健先生所持股份中被质押的股份为35,440,000股，

占其与一致行动人合计所持股份的87.03%。

3、司法拍卖竞买人应遵守《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十五条第一款，

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2025年修

订）》第十六条第（三）项、第十五条第二款等规则的相关规定。

4、王健先生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公司与控股股东在资产、

业务、财务等方面保持独立，本次股份被司法拍卖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影响。

5、王健先生所持被质押股份与本次被冻结、拍卖股份相互独立。 本次股份被司法拍卖事项不会对被质

押部分股份造成影响。

6、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股份被司法拍卖的后续情况，并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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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恒兴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8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宜兴市青墩路1号三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33,876,02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4.5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张千主持。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召开并表决，会议的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江苏恒兴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江苏恒兴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董事会秘书吴叶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3,868,239 99.9941 6,990 0.0052 800 0.0007

2、议案名称：《关于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3,868,239 99.9941 6,990 0.0052 800 0.0007

3、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3,868,239 99.9941 6,990 0.0052 800 0.0007

4、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3,868,939 99.9947 6,490 0.0048 600 0.0005

5、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64,589 99.7048 10,090 0.2603 1,350 0.0349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3,867,639 99.9937 6,290 0.0046 2,100 0.0017

7、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3,867,299 99.9934 6,290 0.0046 2,440 0.0020

8、议案名称：《关于〈江苏恒兴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2026年-2028

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3,867,299 99.9934 7,380 0.0055 1,350 0.0011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3,867,299 99.9934 7,280 0.0054 1,450 0.0012

10、议案名称：《关于开展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3,867,299 99.9934 7,280 0.0054 1,450 0.0012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4 《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10,368,939 99.9316 6,490 0.0625 600 0.0059

5 《关于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3,864,589 99.7048 10,090 0.2603 1,350 0.0349

6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10,367,639 99.9191 6,290 0.0606 2,100 0.0203

8

《关于〈江苏恒兴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未

来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2026年-2028

年）〉的议案》

10,367,299 99.9158 7,380 0.0711 1,350 0.0131

10 《关于开展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10,367,299 99.9158 7,280 0.0701 1,450 0.014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2026年4月24日召开的董事会第三届审计委员会2026年第二次会议、第三届董事会

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28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相关

公告。

2、议案4、5、6、8、10已对中小投资者表决单独计票。

3、议案5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关联股东宜兴市中港投资有限公司、宜兴港兴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张

千、宜兴市千叶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王恒秀、张翼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邵禛、王博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证券法》《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出席现场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形

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恒兴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